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新建业务用房

	设计编号
	16-AF-040

	一、建筑（节能）方面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未见到本工程的绿建（节能）方案？

（三）、其它 

补充1、违反DGJ32/TJ174-2014《江苏省复合发泡水泥板技术规程》5.1.2条的基本要求：复合发泡水泥板不宜超过45mm，且应在楼层结构梁部位安装水平通长钢托架，当确因热工需要，保温层厚度超过45mm时，应适当增加机械锚固措施和保温层有效排水构造。
补充2、绿建专篇六.5。1）条，外保温系统应符合《江苏省公共节能设计标准》不对，应改为：外保温系统应符合DGJ32/TJ174-2014《江苏省复合发泡水泥板技术规程》。指导施工用的。

补充3、节能率50%不准确，应删除！

补充4、复合发泡水泥板的导热系数0.060有误，应为0.065。复合发泡水泥板没有Ⅱ型。见《江苏省复合发泡水泥板技术规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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